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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民 政 局 
 

沪民养老发〔2020〕25 号 

--------------------------------------------------------------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开展本市第二批 

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的通知 

 

各区民政局： 

《上海市深化养老服务实施方案（2019—2022 年）》中明确提

出，构建分层分类的老年认知障碍干预和照护体系。2019 年 9 月 21

日，本市启动首批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一年来，首批试点

街镇通过与专业组织和机构合作，在社区内广泛开展老年认知障碍

的宣传教育、风险测评、早期干预、家庭支持、资源链接和平台建

设等探索，取得了较好成效。市民政局决定继续开展试点工作，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试点单位 

根据《上海市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方案》，经街镇

申报，相关区民政局初审，市民政局确认，本市第二批老年认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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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共 50 家（名单见附件 1）。 

首批 28 家试点单位经市民政局组织的督导评估，有 27 家首年

试点合格，继续开展试点（名单见附件 2）。 

鼓励尚未纳入试点单位的街镇积极开展老年认知障碍社区建设

方面的实践探索，市民政局将根据其探索情况，考虑纳入后续试点

单位。 

二、有关事项 

各试点单位按照《关于本市开展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

点的通知》（沪民养老发〔2019〕24 号）要求，做好试点工作。市

民政局将继续对试点进行全流程跟踪和督导评估，并建立退出机制，

对于评估不合格的试点单位终止试点。 

市级财政对试点给予资金支持，其中，首批试点单位第一年 30

万元、第二年 15 万元；第二批试点单位第一年 30 万元通过 2019

年度、2020 年度市级财政转移支付预算、清算等方式逐步到位；试

点周期 3 年内，区（街镇）按照不低于 1:1 配比安排试点经费。 

市民政局将对试点单位组织开展专题培训，规范试点内容，分

享试点经验做法，推进试点工作。 

三、工作要求 

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是本市老年认知障碍照护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本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市民政局将持

续开展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逐步形成可持续、可复制

的模式，切实解决认知障碍老年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困难，提升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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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满意度、安全感和幸福感。 

 

附件：1.本市第二批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名单 

2.继续开展试点的首批试点单位名单 

 

 

（此文公开发布） 

                                 上海市民政局 

2020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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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市第二批老年认知障碍 

友好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名单 

 

区 试点单位数 试点单位 

浦东新区 9 
潍坊新村街道、南码头路街道、周家渡街道、金桥镇、

三林镇、周浦镇、惠南镇、万祥镇、沪东新村街道 

黄浦区 1 打浦桥街道 

静安区 4 静安寺街道、芷江西路街道、彭浦新村街道、彭浦镇 

徐汇区 3 斜土路街道、枫林路街道、龙华街道 

长宁区 5 
天山路街道、周家桥街道、仙霞街道、程家桥街道、

新泾镇 

普陀区 2 甘泉路街道、长征镇 

虹口区 3 四川北路街道、曲阳路街道、嘉兴路街道 

杨浦区 3 四平路街道、控江路街道、新江湾城街道 

闵行区 7 
华漕镇、古美路街道、浦锦街道、梅陇镇、七宝镇、

浦江镇、虹桥镇 

嘉定区 2 嘉定镇街道、真新街道 

金山区 1 廊下镇 

松江区 5 石湖荡镇、永丰街道、岳阳街道、佘山镇、九亭镇 

青浦区 2 赵巷镇、香花桥街道 

奉贤区 2 奉浦街道、南桥镇 

崇明区 1 建设镇 

总 计 5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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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继续开展老年认知障碍 

友好社区建设试点的首批试点单位名单 

 

区 试点单位数 试点单位 

浦东新区 2 塘桥街道、洋泾街道 

黄浦区 3 外滩街道、瑞金二路街道、五里桥街道 

静安区 5 
石门二路街道、大宁路街道、共和新路街道、江宁路街道、

宝山路街道 

徐汇区 3 田林街道、虹梅路街道、康建新村街道 

长宁区 5 
虹桥街道、华阳路街道、江苏路街道、北新泾街道、新华路

街道 

普陀区 1 长寿路街道 

虹口区 1 江湾镇街道 

杨浦区 2 平凉路街道、大桥街道 

闵行区 3 新虹街道、江川路街道、莘庄镇 

松江区 2 中山街道、叶榭镇 

总计 27 家 

 

 

 
 



 - 6 - 

 
 
 
 
 
 
 
 

 
 

 

 

 

 

 

 
 
 

 

 

 

 

 

 

 

 

 

 

 

 

 

 

 

 

 
 

------------------------------------------------------------------------------------------------- 
  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9 日印发 

------------------------------------------------------------------------------------------------- 


